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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与重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在基层实践的非预期后果（一） 

——基于东北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县的比较研究

翟宇航、宋岳 

2012-1-11 13:58:05  来源：《中国民族报》2012年1月6日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总结

历史经验，借鉴世界其他国家的有益做法，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确立并实施了以民族平等、民族团

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基本内容的民族政策，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民族政策体系。 

  符合国情的正确的民族政策，促进了中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和睦相处、和衷共济，开创了经济发展、政治安定、文化繁

荣、社会和谐的良好局面，少数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巨大变化。新中国60年的实践充分

证明，中国的民族政策适合中国国情，符合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是正确和行之有效的。在这一政策指引

下，中国各族人民维护了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开辟了一条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的光明大道。但是，中国是一个

拥有56个民族、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的发展有其不平衡的一面。中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

阶段，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需要付出艰苦的努力，其中就包括对中国的民族政策进一步完善。从即

日起，本版推出中国民族政策的理论思考与现实观察专题，在梳理历史与关照现实的基础上，从更为基础而微观的角度探寻民族

政策的走向，以期为民族政策的进一步完善提供理论参考和现实依据。 

  ——编者 

  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是新中国民族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1949年颁布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各少

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实施民族的区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区域大小，分别建立各种民族自治机关。凡各民族杂居

的地方及民族自治区内，各民族在当地政权机关中均应有相当名额的代表。”可见，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本质上是对我国少数民族

政治权利的保障，进而使得民族自治地方能够自主选择更加适合本地区实际的发展政策。在60余年的发展中，民族区域自治政策

也的确对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是，这一政策的基层实践对于我国少数民族发展与融合又产生

了哪些影响？ 

  2010年10月至2011年7月间，笔者先后3次进入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采用深度访谈和座谈会的形式，分别访谈了新宾县民

族与宗教事务局的领导、新宾县满族研究所前所长、永陵镇满族中心小学校长、赫图阿拉城村几任村委会成员和村民，力图从

县、镇、村、农户4个层次理解民族政策的基层实践对于当地的具体影响。与此同时，作为对照的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材料主要

来自于当地县志等相关文献资料。不过，在进行比较研究之前，笔者认为，还是有必要先来梳理我国民族政策的相关研究成果以

及对民族政策条件下少数民族的经验研究。 

  民族理论界关于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相关研究 

  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基调可以追溯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经过60余年的发展与完善，已经

成为了一整套政策体系。而随着民族政策的不断发展，关于政策本身的梳理和学术研究亦如汗牛充栋。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金炳镐对我国60年来的民族政策作出一个梳理和回顾，他将民族政策按民族平等政策、民族团结政策、民

族区域自治政策、民族干部政策、民族识别政策等14个方面进行了历史性回顾。其中，在探讨民族区域自治政策时，他认为，民

族区域自治政策在这些年的实践中起到了巩固国家统一、边疆安定，促进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发展，促进民族地区经济社会事业发

展的作用。总体而言，这类研究为我国的民族政策做了详实的梳理，但是着眼点上略显空泛，对政策的具体实践剖析不足。 

  除了回顾与梳理之外，也有相关政策研究从民族政策的现实问题与完善入手。中南民族大学教授雷振扬同样从按照各项具体

的民族政策横向分类，并着重探讨了每一项民族政策在推行过程中的实际问题及完善建议。在论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时候，他

认为，现阶段民族区域自治政策遇到的主要问题有：县级民族区域自治地方城市化后的区域自治建制问题，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

区域自治立法问题，民族自治地方市场机制和资源配置问题，自治与反分裂问题以及自治权落实问题等，针对这些问题，作者提

出了发展区域自治实现形式、建立保障机制、优化法制环境等一系列政策建议。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法治与地方政权的角度探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胡献旁从法治角度研究民族自治地

方的政府行为，对民族自治地方政府从构建到行政立法、执法以及行政监督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他分别从我国对于立法、执法与

行政监督的一般原则到民族自治地方的具体实际进行比照，并针对现实中的问题，如区域自治地方立法粗糙流于形式，行政监督

近似于政府利益分配等等，提出了完善制度的构想。与这种法治事业下的政策研究相类似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宋才发等着重考

察了民族区域自治地方的自治权问题。在这一研究中，作者将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与我国历史上以及北美、欧洲等国外的少

数民族聚居区的治理经验进行对比，并在我国现有的行政权力架构下分析区域自治地方政府的自治权分配。这一研究更加强调中

央地方关系的权力架构下对于区域自治地方行政权力的影响，并在诸多建议中认为应当进一步强化与完善地方自治的自主权，完

善法治建设，建立法律保障机制。 

  总体而言，现阶段的政策研究多是基于政策回顾、治权分析等自上而下的探讨，这一探讨虽然有利于清晰地梳理与回顾政策

的变迁发展过程，提出切实可行的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完善建议，但是只有更加基础的、自下而上的考量政策影响以及预期与非预

期的政策后果，才可以更加全面完整地把握民族政策的基层实践。 

  我国民族研究的发展路径 

  费孝通先生曾经指出，民族研究的发展方向有两个：一部分人可以从历史角度去研究，另一部分是要从正在进行的过程中去

分析，深化我们对民族演变的理解。费孝通先生的这一论述是对民族研究发展路径的前瞻性总结，后人也正沿着费孝通先生的思

路不断探索中国民族问题，从历时与经验的层面分析民族变化与生态。 

  正像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指出，从中国有文字记载前的历史讲到现在，在这一历史长河中，各民族

分分合合，形成了有中国特点的民族群体，简单搬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的民族，是行不通的。即使如此，到现在我们还不敢

说对“民族”概念的认识已经很清楚了。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国家不同，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族群的共同体，在历史的路径中分合

聚散，形成了多元一体格局，这一过程是动态变化的，需要民族学者在对历史的回溯中根据民族发展的现状进行分析，因此对于

“民族”概念的认识与民族状况的研究应该具有历时性。 

  费孝通先生还指出，不同民族或同一民族的不同地区都有自己的发展路子，北京大学教授潘乃谷进一步指出：“没有一个民

族内部各部分是完全相同的，相互可以存在一个基本的认同，但这个认同的实质也很复杂，各个民族实际上都是一个复杂体，都

有待进一步去研究。”基于这种观点，我国很多学者对于民族的经验研究大都是以少数民族中的某一民族为研究对象，具体分析

该民族的发展状况，在现当代的研究中更加偏重于少数民族政策的互动关系。 

  内蒙古师范大学教授何群在对黑龙江鄂伦春族的考察当中指出，在现代政府扮演重要角色的国家里，政府针对具有特殊演进

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制度性安排和民族政策，会直接、间接地在不同层面影响到各民族的社会、经济、文化

发展和民族集团之间的关系。何群通过实地调查发现，就鄂伦春族而言，政府给予的少数民族政策更多地集中在补助方面，这种

制度安排使得当地民族成分具有很强的社会资本效应，并由此产生了对优惠政策过于依赖的心理。当地鄂伦春族在政府的扶持下

早已摆脱狩猎文化，然而在步入现代化的过程中却始终依赖政府的各项补助，作者借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模式化思想和情感方

式”理论来指称鄂伦春族在特有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下而形成的民族情感，这一情感已与传统自发形成的民族意识不尽相同，“长



期照顾扶持的结果，形成猎民村村民对可能与上面优惠、扶持相关的事情的特有关注和敏感，而对享受特殊优惠待遇似乎已经习

以为常”，这种状态并不利于鄂伦春族的发展，也带来了对新环境新事物的适应问题。同时正像北京大学教授马戎所指出的，

“如果制度设计使得不同种族、不同族群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或者事实上使它们相对集中在不同的社会阶级中，这种社会分层

与族群分层的重合程度，就将决定这个社会中族群关系的基本性质”，少数民族的优惠政策使得鄂伦春族作为当地的主体民族具

有较大的社会资本优势，对其他民族也会产生社会排斥效应，这与少数民族政策的初衷并不一致。因此，“要注意及时体察制

度、政策之于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影响的动态状况，使好的制度和政策经过不断的调整，更加有利于少数民族发展繁荣”，这也

是笔者的研究目的所在。 

  民族政策对于民族的影响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重点，而民族政策是以上世纪50年代中期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为依

据，这项规模巨大的民族调查为中国的民族政策、民族格局奠定了基础。虽不能否认这项民族调查的历史贡献，但同时也有学者

指出这项民族调查存在的问题。以满族为例，定宜庄、胡鸿保在《寻找满族——思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影响》一

文中指出，对于满族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中的特殊地位，反思民族调查对满族发展和满族研究带来的影响。他们认为，少数

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中对于满族的概念界定过于狭隘，仅仅局限在东北地区，以致现在的满族并不能等同于清朝的旗人。他们指

出，“尽管作为现实的民族政策，这种做法并无不妥，但对于学术研究，尤其是对于清朝历史的研究，这一做法却不仅不符合历

史事实，而且导致了研究方向的颇多混乱和误解，有必要提出来并请学界同道予以充分注意”。他们在文中主要分析了出现这种

偏误的历史原因，并指出由于对满族的研究大多局限在农村地区而非城市，这种地域的划分影响了民族政策的具体实施。他们认

为“症结可能就在于对从旗人到满族这个特殊的历史发展过程缺乏足够的注意与研究，对于清代八旗人口已经属于近代意义上的

城市民族的这一特点，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以‘现状’去误读‘历史’”。这篇文章的意义在于敏锐地发现少数民族社会历史

调查在满族调研中存在的疏漏，为民族政策的制定执行和满族研究提出了警示作用。 

  从定宜庄、胡鸿保的研究可以看出，现在意义上的“满族”与当年清朝的“旗人”并非同一族群，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

对满族的定义乃至满族文化习俗的调查工作过度地局限在东北农村地区，造成了满族研究的总体性偏移；然而另一方面，以新宾

满族自治县为例，这些被界定为满族的地区也正在试图通过与清王朝的联系来逐步增强满族的民族文化与民族意识，巩固民族自

治的合法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正爱在对新宾满族自治县赫图阿拉城旅游区考察后指出，这些观光场域正在试图通过一种

历史的文本化方式向游客们传达由权力主体来建构的满族历史。 

  赫图阿拉城作为清王朝的肇兴之地，在清朝入关后已逐渐没落，然而近年来当地政府投入巨资恢复重建赫图阿拉城，以发展

满族历史文化旅游。刘正爱指出，在这一观光场域中，权力主体有意将满族文化与清朝历史结合起来，“多元的满族文化被描述

为一种单一的王朝文化模式，这是媒体与公众无意识地共谋的结果，而这些公众当中恰恰也包含了满族自身”。通过这种历史的

文本化再现，“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形式被建构并重构，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也因此而不断得到强化，通过

这种方式，人们似乎又重新认识了历史”。 

  相关的具体经验研究为理解当前民族实际的丰富性提供了更好的借鉴，而将这种经验材料与政策研究的结合也将有助于获得

关于民族政策基层实践的更加直观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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